
证券代码：

002090

证券简称：金智科技 公告编号：

2011-024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3

月

29

日

以公告形式发出通知，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4

时在南京市江宁开发区将军大道

100

号公司会议室召开， 网络投票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

-2011

年

4

月

2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6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1

年

4

月

25

日下午

15:00

至

2011

年

4

月

26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2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7,412,300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04,000,000

股的

62.4570 %

，其中：出席现场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

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27,342,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2.422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69,7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342 %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葛宁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三、议案的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或事项 （具体内容见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3

月

29

日相关公告）：

1

、会议以

127

，

408,7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72%

，

1,100

票反

对、

2,500

票弃权， 审议批准了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

2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700

票弃权， 审议批准了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

3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

1,100

票反

对、

4,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财务决算》；

4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3,600

票反对、

2,2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5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续聘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的议案》；

6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7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参与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并以

部分资产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8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金智电气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9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金智智能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0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乾华科技向银行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的议案》；

11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12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

>

的议案》；

13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对、

4

，

700

票弃权， 审议批准了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

案》；

14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独立董事工作制

度

>

及废止

<

独立董事年报工作制度

>

的议案》；

15

、会议以

127,406,500

票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954%

，

1,100

票反

对、

4

，

700

票弃权，审议批准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改

<

关联交易管理制

度

>

的议案》；

16

、 会议以累积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

1

）投票表决权

130,083,20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102.0963 %

，选举通过

朱华明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

2

）投票表决权

124,602,001

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7.7943 %

，选举通过

管晓明先生为股东代表监事。

四、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独立董事吴应宇先生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向大会作了

2010

年

度工作的述职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全文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http://www.cninfo.com.

cn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会议由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步兵律师、杭仁春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均具有合法资格，本次大会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会议备查文件

1

、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江苏致邦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

、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特此公告。

江苏金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838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14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下属北京国兴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专项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4

月

24

日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董事会七届十一次会

议、监事会七届八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北京国兴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提存

货跌价准备的议案》，同意北京国兴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南华公司

"

）为

开发北京京昌路楔形绿地中

-3

土地项目（以下简称

"

小月河项目

"

）已发生的开发成本

15,

721,246.93

元全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现就该事项进行如下具体说明：

一、项目基本情况

"

小月河项目

"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东中部，北四环中路与北五环中路之间京昌高速路

西侧，京昌路规划楔型绿地塔院段建设项目的中

-3

项目。 北京市海淀区欣华农工商公司

享有该地块的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土地性质现为集体建设用地。 项目的规划条件为居住

用地兼容公共设施用地

,

总用地面积约

55.1

公顷

,

其中建设用地

17.2

公顷。

二、项目进展情况

1

、

2004

年

6

月

15

日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南华公司与北京市海淀区欣华农工商公司于

签订了《小月河

"

生态办公区

"

项目合作开发协议书》、于

2004

年

6

月

24

日签订了《小月河

"

生态办公区

"

项目合作开发补充协议》、并于

2004

年

6

月

4

日签订了关于小月河生态办公区

项目拆迁工作的备忘录；

2

、

2006

年

4

月

30

日南华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国土局对项目的土地一级开发授权，即《关

于授权北京国兴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京昌路楔形绿地中

-3

建设项目土地一级

开发的批复》（京国土市

[2006]253

号）；

3

、

2006

年

9

月

28

日南华公司取得了项目的《北京市建设项目规划意见书》（

2006

规意

选字

0256

号）；

4

、

2006

年

10

月

22

日南华公司取得了北京市发改委关于本项目进行土地预审的批复，

即《关于海淀区京昌路楔形绿地中

-3

地块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土地预审告知单》（（

2006

）京

发改投资（）地点函第

441

号）；

5

、上述文件的授权或有效期限截至

2010

年

5

月

30

日。

三、项目投资情况

截止

2010

年

5

月

31

日， 南华公司为

"

小月河项目

"

的一级开发累计支出开发成本

15,

721,246.93

元：其中土地成本

281,511.33

元，前期工程费

5,882,585.00

元，基础设施费

869,

788.56

元，利息

886,074.00

元，开发间接费

7,801,288.04

元。

四、项目损失的处理说明

1

、

2010

年

5

月， 经公司董事会七届七次会议批准， 同意转让公司持有南华公司的

100%

股权，并在天津产权交易所挂牌交易。 截止

2010

年

11

月

30

日，无受让方承接南华公

司股权。

2

、公司在

2010

年三季报中曾披露：

"

如南华公司转让无受让方，南华公司将退出小月

河一级开发项目

"

，并在

2010-17

号业绩预告中披露：

"

南华公司如退出小月河一级开发项

目，所发生前期费用无法收回，可能形成约

1,600

万元亏损

"

。 南华公司目前已退出小月河

一级开发项目。

3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南华公司对该已发生的开发成本

15,721,246.93

元全额计提

了存货跌价准备，影响公司

2010

年度利润

-1572

万元。

此事项尚需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0

年

4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838

证券简称：国兴地产 公告编号：

2011-015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召开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1

年

5

月

17

日上午

9

时，会期半天。

（二）、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 观湖公寓

1

号楼

5

层公司会议室。

（三）、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五）、出席对象：

1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

、截止

2011

年

5

月

12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登记在册的持有本公司股票的全体股东；

3

、公司聘请的会议见证律师；

4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附后）。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审议《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审议《关于

2010

年度公司年报及摘要的议案》；

5

、审议《公司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

、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董事的议案》；

8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监事的议案》；

9

、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10

、审议《关于北京国兴南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的议案》。

三、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现场登记、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二）、登记时间：

2011

年

5

月

13

日

9

：

00-17

：

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四）、登记手续：

1

、社会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和委托人身份证。

2

、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手续。

3

、异地股东可将本人身份证、持股凭证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五）、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本公司出席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注册号：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日期：

四、其他事项

1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王文伯 支心

联系电话：

010-59282537

传 真：

010-59282507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姚家园路

105

号观湖公寓

1

号楼

5

层

邮 编：

100025

2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国兴融达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27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证券简称：通程控股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４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配股股份变动及获配股票上市公告书

（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

５８９

号）

特别提示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公司”、“本公司”或“通程控股”）及全体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证券交易所、其他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

证。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本公司配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文件。

本次配股新增股份

１０１

，

９６９

，

２３６

股，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ＡＮＧＳＨＡ 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

５８９

号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劳动西路

５８９

号

发行前注册资本：

３５１

，

０１６

，

３１０

元

股票简称：通程控股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法定代表人：周兆达

董事会秘书：杨格艺

邮政编码：

４１０００７

联系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４９９４

联系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５３５５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ｅ－ｔ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ｗｑｍ０７０８＠２６３．ｎｅｔ

经营范围：酒店业的投资管理；房地产业、旅游业和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实业投资；（下述经营业务

由分支机构开展，涉及行政许可的，未取得许可证书不得经营）综合零售；食品、饮料、烟草制品、文化体

育用品及器材、家用电器、电子产品、五金、家具、室内装修材料的零售；废旧家电回收与销售；互联网上

网服务。

二、本次新增股份发行情况

（一）发行类型：配股

（二）本次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１

、本次发行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本次发行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６

日召

开的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２

、本次发行监管部门核准程序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经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２０１０

年第

２６６

次会议审核，本次配股发行申请获得

审核通过；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中国证监会下发《关于核准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配股的批复》（证监许

可［

２０１１

］

１８５

号）核准公司本次配股申请。

３

、发行对象和发行方案

（

１

）发行对象：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股权登记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通程控股股票的全体股东。

（

２

）发行方案：本次配股以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总股本

３５１

，

０１６

，

３１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配

售

３

股，共计可配股份数量

１０５

，

３０４

，

８９３

股。

（三）发行时间：配股缴款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四）发行方式：网上定价发行。

（五）发行数量：实际发行

１０１

，

９６９

，

２３６

股。

（六）发行价格：

５．６９

元

／

股。

（七）募集资金总额：

５８０

，

２０４

，

９５２．８４

元。

（八）发行费用总额及项目、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２２

，

５５４

，

７５３．８２

元（包括承销及保荐费用、审计费用、律师费用及其他费用等），

每股发行费用为

０．２２１

元。

（九）募集资金净额：

５５７

，

６５０

，

１９９．０２

元。

（十）注册会计师对本次募集资金到账的验证情况：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资金

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１

］

２－８

号验资报告。

（十一）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开户名 开户行 开户账号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８００１００３０７８０８０９９００１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长沙分行松桂园支行

７３１９０２１９４３１０１０２

（十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

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十三）发行对象认购股份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长沙通程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认配股份的承诺，已以现金全额认购其可配的

股份。 全额认购了

４７

，

１５８

，

９０１

股，占本次可配售股份总数

１０５

，

３０４

，

８９３

股的

４４．７８３％

。

三、股票上市情况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

本公司本次新增

Ａ

股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新增股份上市批准情况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本次发行获配股票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市。

（三）本次股票的上市相关信息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新增股份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３

、股票简称：通程控股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４１９

５

、本次配股发行前总股本：

３５１

，

０１６

，

３１０

股

６

、本次配股新增上市股份：

１０１

，

９６９

，

２３６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增加

１０１

，

８９９

，

５１２

股，有限售条件

股份增加

６９

，

７２４

股

７

、本次配股完成后总股本：

４５２

，

９８５

，

５４６

股

８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９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四）新增股份的限售安排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批准， 公司本次配股共计

１０１

，

９６９

，

２３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依以下原则上市流通：

有限售条件部分获配股份仍为有限售条件股份，上市流通日为其原有限售条件股份解禁日；无限售条件

部分获配股份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上市流通。

四、本次股份变动情况及其影响

（一）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类型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股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４０

，

８１０ ０．０７ ６９

，

７２４ ３１０

，

５３４ ０．０７

二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５０

，

７７５

，

５００ ９９．９３ １０１

，

８９９

，

５１２ ４５２

，

６７５

，

０１２ ９９．９３

三

、

股份总数

３５１

，

０１６

，

３１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１

，

９６９

，

２３６ ４５２

，

９８５

，

５４６ １００．００

（二）本次配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１

、本次发行前，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１

长沙通程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４．７８ １５７

，

１９６

，

３３６

２

湖南天辰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３ ４

，

６８２

，

７５０

３

湖南省长沙电业局

１．３３ ４

，

６８２

，

７５０

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９３ ３

，

２７６

，

８５９

５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８５ ２

，

９７９

，

９１６

６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６９ ２

，

４３９

，

０１３

７

丁碧霞

０．６９ ２

，

４０６

，

７８７

８

长沙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０．６８ ２

，

４０２

，

７５０

９

交通银行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０．６３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７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本次发行后，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１

长沙通程实业

（

集团

）

有限公司

４５．１１ ２０４

，

３５５

，

２３７

２

湖南天辰通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３４ ６

，

０８７

，

５７５

３

湖南省长沙电业局

１．０８ ４

，

９０６

，

２４９

４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

品

０．９４ ４

，

２５９

，

９１７

５

中国银行

—

富兰克林国海潜力组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０．８６ ３

，

８７３

，

８９１

６

中国财产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传统

—

普通保险产品

０．７０ ３

，

１７０

，

７１７

７

丁碧霞

０．６９ ３

，

１２８

，

８２３

８

长沙水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０．６９ ３

，

１２３

，

５７５

９

交通银行

—

长城久富核心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０．６３ ２

，

８６０

，

０００

１０

中国银行

—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０．５７ 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发行前持股数

（

股

）

发行后持股数

（

股

）

１

周兆达 董事长

、

总经理 男

６１ ２１１

，

５８２ ２７５

，

０５７

２

周拥泽 董事

、

常务副总经理 男

４７ ０ ０

３

郭虎清 董事 男

４２ ４

，

１０８ ５

，

３４０

４

柳植 董事 男

４２ １９

，

０２８ ２４

，

７３７

５

杨格艺 董事

、

董事会秘书 女

４４ ０ ０

６

曹光荣 独立董事 男

５８ ０ ０

７

鲁应时 独立董事 男

６９ ０ ０

８

潘定衢 独立董事 男

６４ ０ ０

９

彭小兰 监事会主席 女

５１ ４４

，

８９６ ５８

，

３６５

１０

章棉水 监事 男

４６ ７

，

０００ ９

，

１００

１１

张宏伟 监事 女

４３ ０ ０

１２

舒适广 职工监事 女

５５ ２３

，

５０８ ３０

，

５０８

１３

陶青 职工监事 女

４３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４

唐建成 财务总监 男

４３ ０ ０

合计

３１０

，

２２２ ４０３

，

２０７

注：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本次配股发行前后所持公司股票发生变动系参与本次配股所

致。

（四）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３．０８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加上本

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２３

元（按照

２０１０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配股后

总股本全面摊薄计算）。

五、本次新增股份发行上市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岳献春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保荐代表人：王旭、张志国

项目协办人：曹文轩

项目组其他人员：柳黎滨、管仁昊、赵永强、徐晓晔、王启超、曹冬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８８３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２７９４０

（二）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李荣

办公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３５９

号佳天国际新城

Ａ

座

１７

层

签字执业律师：邹棒、廖青云、董亚杰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７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２９５３７７９

（三）审计机构

名称：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少先

办公地址：中国浙江省杭州市西溪路

１２８

号新湖商务大厦

６－１０

层

签字注册会计师：李弟扩、刘绍秋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８８８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８２１６９９９

六、保荐协议的基本情况和保荐机构的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协议基本情况

保荐协议签署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６

日

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旭、张志国

保荐期限： 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本次发行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

满时止。

（二）保荐机构的保荐意见

上市保荐机构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通程控股上市文件所载资料进行了核查，认为：通程控股申

请本次配售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发行人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的条件，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同意保荐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配售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

相关的保荐责任。

七、其他重要事项

发行人自配股说明书刊登日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未发生可能对发行人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

项。

发行人：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1

年

4

月

27

日 星期三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利用深圳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Ａ

股

１

，

００２

万股， 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

购情况进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９０

，

４８６

户，有效申购数量为

６７６

，

６２６

，

５００

股，配号总

量为

１

，

３５３

，

２５３

个，起始配号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配号为

０００００１３５３２５３

。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

的中签率为

１．４８０８７６０８１６％

，超额认购倍数为

６８

倍。

主承销商与发行人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２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

Ｔ＋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抽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重要提示

１

、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

１

，

２５０

万股人民

币普通股 （

Ａ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５６０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

询价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２５．７５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１

，

２５０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

量为

２４８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８４％

。

３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通

过摇号抽签的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６２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

对象的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４

个号码，

每个号码可获配

６２

万股股票。

４

、本次网下发行的申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

Ｔ

日）结束。 中审国际会计师事

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进行验证， 并出具了验资报

告。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 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

书。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Ｔ－１

日）公布的《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

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

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

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２３

个配售对象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９１

，

０００．５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３

，

５３４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量为

５７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５７

。 发行人和主承销

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亿通科技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广东省深圳

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两位数

５６

，

４１

，

２３

，

１９

凡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

４

个，每个中签号码获配

６２

万股。

三、网下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数量为

２４８

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网下中签

率为

７．０１７５４３８６％

，认购倍数为

１４．２５

倍，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

２４８

万股。

根据网下摇号中签结果，最终获配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数

（

万股

）

获配股数

（

万股

）

１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４８ ６２

２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４８ ６２

３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４８ ６２

４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

金投资账户

２４８ ６２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

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配售对象可通过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款金额，如有疑问请及时与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１

、初步询价期间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

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

Ｔ－５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的初步询价期间，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所有询价对象发出邀请。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

１５

：

００

时，主承销商通过深交

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共收到由

３０

家询价对象统一申报的

４４

家配售对象的初步询价申报信

息，具体报价情况如下：

序号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

量

（

万股

）

１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９．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２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３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东风

５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９．９９ １８６．００

４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５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６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４．００ ６２．００

７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０ ６２．００

８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现金牛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１５

日

）

２４．５０ ２４８．００

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２．５０ ２４８．００

１０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１１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５．８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２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２．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１３

江海证券有限公司 江海证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２．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５．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４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３０．２０ ６２．００

１５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２．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６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１７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６２．００

１８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１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２５．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２０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２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１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利增长债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６２．００

２６．００ ６２．００

２２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９．００ ６２．００

２３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２４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５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６

华夏债券投资基金

２６．５０ １２４．００

２７

华夏大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２８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２９

华夏经典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３０

华夏收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３．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３１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３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３２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３０．００ ２４８．００

３３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５０ ２４８．００

３４

中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中信稳定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４．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３５

中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银持续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３６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６．００ １８６．００

３７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９０ ２４８．００

３８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９０ ２４８．００

３９

民生加银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

民生加银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７．５０ ６２．００

４０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

账户

２６．０３ ２４８．００

４１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常州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６．００ ６２．００

４２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

有限公司

宁波维科能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投资账户

２９．００ ６２．００

３０．００ ６２．００

４３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８．１０ １２４．００

４４

瑞申

（

一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８

日

）

３１．２０ １２４．００

２

、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发行人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综合绝对估值和相对估值的结果，认

为发行人合理价值区间为

２８．９９－３４．７２

元

／

股，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

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０

日（

Ｔ－３

日）的

２００９

年平均市盈率为

５８．４０

倍。

五、持股锁定期限

本次网下配售对象获配股票的锁定期为

３

个月，锁定期自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六、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监发行字

【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 系 人： 资本市场部

电 话：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８

传 真：

０１０－６３２２２９４６

发行人：江苏亿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１１年４月２７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

２８

号民生金融中心

Ａ

座

１６－１８

层）

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